
北京协和医学院教育基金会会计档案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北京协和医学院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

会”）会计档案的管理，提高会计档案保管的合理性、安全性和完整

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和财

政部《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的规定，结合基金会工作实际，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财务部负责会计档案的立卷、归档、保管、查阅、销毁

及移交等工作。档案必须由专人负责妥善保管，存放有序，查找方便，

严防毁损、散失和泄密。会计档案保管地点应具备完善的防潮、防霉、

防蛀、防火等条件。

第三条 会计档案的范围

（一）会计凭证类，包括：原始凭证、记账凭证及其他会计凭证

等；

（二）会计账簿类，包括：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及相关辅助账

等；

（三）财务会计报告类，包括：月、季、年度会计报表、年度财

务报告、审计报告等；

（四）通过计算机等电子设备形成、传输和存储的电子会计档案

等；

（五）其他会计资料类，包括：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银行对账

单、纳税申报表、会计档案保管清册、销毁清册、固定资产盘点表。

第四条 会计档案的整理

（一）会计凭证类

1.记账凭证应按月打印，与原始凭证一并装订，装入记账凭证专





和人为破坏的影响;

6.形成的电子会计资料不属于具有永久保存价值或者其他重要

保存价值的会计档案。

（五）其他会计资料类

其他会计资料均应编入相应的会计档案保管清册、移交清册、销

毁清册等，并定期分类整理归档。

第五条 会计档案的查阅、复印

（一）会计原始档案原则上不得借出，因特殊需要（如审计、监

察工作等）查阅时，须报秘书长批准并登记《借阅清单》，但不得拆

散原卷册；

（二）会计原始档案的复印，须经秘书长同意。查阅过程中会计

档案管理人员不得离开现场，查阅人员不得在案卷中勾、划、涂、抹，

不得抄录与查阅无关的内容。

第六条 会计档案的保管

（一）财务部应严格按照上述归类方法将会计档案整理立卷，并

编制《会计档案保管清册》，由会计档案管理人员负责登记；

（二）会计档案的保管期限分为永久、定期两类。基金会会计档

案定期保管期限一般为 30 年，详见会计档案保管期限表。

会计档案的保管期限,从会计年度终了后的第一天算起。

1.会计凭证类保管 30 年；

2.会计账簿类保管 30 年，其中现金和银行存款日记账保存 30 年；

3.财务会计报告类保管 30 年，其中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报告等

永久保存；

4.其他会计资料类保管 30 年，其中会计档案保管清册、会计档





会计档案保管期限表

序号 档案名称 保管期限 备注

一 会计凭证类

1 原始凭证 30年

2 记账凭证 30 年

3 其他会计凭证 30年

二 会计账簿类

4 总账 30 年

5 明细账 30 年

6 日记账 30 年
现金和银行存款日

记账保管 30年

7 辅助账簿等 30年

三 会计报告类

8 月、季度财务报告 30年 包括文字分析

9
年度财务报告(预、决

算)
永久 包括文字分析

10 审计报告等 永久 包括文字分析

四 其他类

11 会计档案保管清册 永久

12 会计档案销毁清册 永久

13 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30年

14 银行对账单 30年

15 其他等 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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